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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越股份 股票代码：

600387

公告编号：临

2015--035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

议资料于2015年9月28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表决截止时间

为2015年10月9日。 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审议了会议内容。

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1、《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最高额度为30亿元

人民币的流动资金授信，同意本公司在持股比例（51%）范围内为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担保。 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依据其出资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本次担保的具体

金额、担保期限及担保形式等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宁波海越新

材料有限公司全权办理上述流动资金贷款相关事宜及签署有关合同、文件。

内容详情，请关注公司同日披露的《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下午2：00，在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本公司会议室召

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事项：《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10月20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登记时间：

2015年10月22� -23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4：30。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387

证券简称：海越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7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0月2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0月27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0月27日

至2015年10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上述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15年10月1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

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87 海越股份 2015/10/20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受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登记时间：2015年10月22-23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4：30

登记地址：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14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吕燕飞、朱甜

联系电话：0575-87016161� � � �传真：0575-87032163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0月27日召开的贵公

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简称：海越股份 股票代码：

600387

公告编号：临

2015--036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或称“宁波海越”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及累计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授

信，最高额度为30亿元人民币。 公司拟为其贷款提供51%范围内的担保（宁波海越的其他

股东依据其出资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本公司前期累计已为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提供金额

26.73亿元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年2月13日，本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申

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向银行申请最高额

度为3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配套流动资金授信，本公司在持股比例（51%）范围内为上述贷

款提供担保。 详见公司于2014年2月14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鉴于上述流动资金授信即将到期，宁波海越拟继续向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30亿元人民

币的流动资金授信，本公司拟继续为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持股比例（51%）范围内的担

保。 宁波海越其他股东继续依据其出资比例为本次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相应担保。 本次担保

的具体金额、担保期限及担保形式等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获得一致通过。 （同意

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情况：

宁波海越系本公司138万吨/年丙烷和混合碳四利用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宁波

银商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万华石化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 股东方股权比例分别为51%、

31%、18%。 注册资本：137,000万元；注册地址：北仑区戚家山街道宏源路168号；法定代表

人：吕小奎；经营范围：易燃气体（含液化石油气）、有毒气体、不燃气体、中闪点液体、高闪

点液体、低闪点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氧化剂、其他腐蚀品等。 环己醇、正辛醇的生产；

合成橡胶、燃料油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等。

截止2015年6月30日,宁波海越资产总额为724821.80万元，负债总额为599781.98万

元，净资产为125039.82万元；净利润为-6556.78万元(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控股子公

司其它股东已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上述担保是必要的，符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整体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是为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所需。 该担

保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且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

表决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27.24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147.80%（含前期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提供的26.73亿元担保），上

述担保没有发生逾期。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公告编号：临

2015-07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35号南京涵月楼酒店六楼钟阜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56,132,60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67,446,3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88,686,2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5.45913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42876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3037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吴万善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8人，因公务原因，孙鲁、周易、王树华、浦宝英、孙宏宁、周勇等六位董事

和沈坤荣独立董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6人，余亦民、杜文毅、董军政等三位监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姜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副总裁张海波、孙含林和公司财务负责

人舒本娥、公司合规总监李筠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及

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徐敏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7,429 99.988916 39,000 0.001315 289,900 0.009769

H股 282,622,462 97.899516 6,049,590 2.095558 14,220 0.004926

普通股合计： 3,249,739,891 99.803672 6,088,590 0.186988 304,120 0.00934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志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7,429 99.988916 39,000 0.001315 289,900 0.009769

H股 288,112,052 99.801092 559,400 0.193774 14,820 0.005134

普通股合计： 3,255,229,481 99.972264 598,400 0.018378 304,720 0.00935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志红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067,229 99.987225 89,200 0.003006 289,900 0.009769

H股 281,593,262 97.543004 7,077,590 2.451655 15,420 0.005341

普通股合计： 3,248,660,491 99.770522 7,166,790 0.220101 305,320 0.00937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4、 议案名称：关于设立公司股票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7,429 99.988916 39,000 0.001315 289,900 0.009769

H股 287,767,452 99.681724 904,000 0.313142 14,820 0.005134

普通股合计： 3,254,884,881 99.961681 943,000 0.028961 304,720 0.00935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5、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958 96.938436 8,823,294 3.056361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46,960,287 99.718306 8,867,394 0.272330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02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958 96.938436 8,823,294 3.056361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46,960,287 99.718306 8,867,394 0.272330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03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958 96.938436 8,823,294 3.056361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46,960,287 99.718306 8,867,394 0.272330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04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958 96.938436 8,823,294 3.056361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46,960,287 99.718306 8,867,394 0.272330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05议案名称：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358 96.938229 8,823,894 3.056568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46,959,687 99.718288 8,867,994 0.272348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88,669,852 99.994312 1,400 0.000485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55,782,181 99.989238 45,500 0.001398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07议案名称：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358 96.938229 8,823,894 3.056568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46,959,687 99.718288 8,867,994 0.272348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08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958 96.938436 8,823,294 3.056361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46,960,287 99.718306 8,867,394 0.272330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09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958 96.938436 8,823,294 3.056361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46,960,287 99.718306 8,867,394 0.272330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10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上市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358 96.938229 8,823,294 3.056360 15,620 0.005411

普通股合计： 3,246,959,687 99.718288 8,867,394 0.272329 305,520 0.00938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11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79,847,358 96.938229 8,823,294 3.056360 15,620 0.005411

普通股合计： 3,246,959,687 99.718288 8,867,394 0.272329 305,520 0.00938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5.12议案名称：发行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112,329 99.988745 44,100 0.001486 289,900 0.009769

H股 288,669,852 99.994312 1,400 0.000485 15,020 0.005203

普通股合计： 3,255,782,181 99.989238 45,500 0.001398 304,920 0.0093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徐敏女

士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269,723,586 99.974103 39,000 0.003071 289,900 0.022826

2

关于选举陈志斌

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1,269,723,586 99.974103 39,000 0.003071 289,900 0.022826

3

关于选举刘志红

女士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成员的

议案

1,269,673,386 99.970151 89,200 0.007023 289,900 0.022826

4

关于设立公司股

票薪酬计划的议

案

1,269,723,586 99.974103 39,000 0.003071 289,900 0.022826

5.00

关于公司发行境

内债务融资工具

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分12项表决)

5.01

发行主体、发行规

模及发行方式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02

债务融资工具的

品种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03

债务融资工具的

期限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04

债务融资工具的

利率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05

担保及其它信用

增级安排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06 募集资金用途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07 发行价格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08

发行对象及向公

司股东配售的安

排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09 偿债保障措施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10

债务融资工具上

市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11 决议有效期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5.12

发行公司境内债

务融资工具的授

权事项

1,269,718,486 99.973702 44,100 0.003472 289,900 0.02282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5《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共12项

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即子议案5.01《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5.02《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5.03《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5.04《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5.05《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5.06《募

集资金用途》，5.07《发行价格》，5.08《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5.09 《偿债保障措施》，

5.10《债务融资工具上市》,5.11《决议有效期》，5.12《发行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上述

12项子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慧、刘撰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0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5-08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徐敏非执行董事、陈志斌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

和应文禄非执行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0月9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徐敏女士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陈志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鉴

于徐敏女士已取得江苏证监局核准的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陈志斌先生已取得江苏证监局核准的证

券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自即日起，徐敏女士接替应文禄先生履行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职责及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责， 陈志斌先生履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董事职责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责，任期均为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徐敏女士在任公

司非执行董事期间，将不会从公司领取薪酬；陈志斌先生在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按公司股东

大会通过的独立董事薪酬标准从公司领取薪酬。

应文禄先生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是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其与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与辞

职有关的事项需要知会公司股东及债权人。 应文禄先生亦确认其并无任何针对公司，正在发生或将要发

生的诉讼和争议。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应文禄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公司也

希望他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特此公告。

附件：⒈徐敏女士简历

⒉陈志斌先生简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附件1：

徐敏女士简历

徐敏，女，197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92年6月毕业于苏州大学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2004年11月

取得高级会计师职称，2009年11月在江苏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成为注册会计师，1992年8月参加工作。

1992年8月至2000年4月，历任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出纳、总账会计、财务部副经理。2000年5月

至2005年4月，历任江苏省创业投资公司审计风控部副经理、财务部资深经理。 2005年5月至今历任江苏

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财务总监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附件2：

陈志斌先生简历

陈志斌，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东南大学财务与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政府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 陈先生自2011年3月起至今

担任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旷达，002516）独立董事，自2014年1月起至今担任江

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股份603018）独立董事，自2015年7月起至今担任金陵饭店股

份有限公司（金陵饭店601007）独立董事。 陈先生于2005年9月至2008年5月在厦门大学从事会计学博

士后研究。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5-08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刘志红监事任职和毛慧鹏监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0月9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志红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刘志红女士已取得江苏证监局核准的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自即日起，刘志红女士接替毛慧鹏先生履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责，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

期结束。 刘志红女士在任公司监事期间，将不会从公司领取薪酬。

毛慧鹏先生辞任公司监事是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其与公司监事会、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与

辞职有关的事项需要知会公司股东及债权人。 毛慧鹏先生亦确认其并无任何针对公司，正在发生或将要

发生的诉讼和争议。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毛慧鹏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公司也

希望他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特此公告。

附件：刘志红女士简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附件：

刘志红女士简历

刘志红， 女，1973年7月出生， 中共党员，1996年6月毕业于长沙交通学院财务经济系财务学专业，

1999年5月取得会计师职称，1996年参加工作。1996年7月至1999年7月在东风汽车南京销售技术服务联

合公司财务部工作。1999年8月至2005年5月在江苏省信息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2005年6月

至今在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风控部、财务部工作，目前任职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总经理，负责财务部日常管理工作。

股票代码：

60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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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标的股权涉及诉前财产保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案是民事诉讼，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 。 本案申请人是江西巨通原股东修水巨通；本案被申

请人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稀土集团。 本案目前处于诉前财产保全阶段，修水巨通尚未起诉，被裁定保

全的财产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稀土集团所持有的江西巨通32.36%股权。

2、 福建稀土集团认为， 本案诉前财产保全是修水巨通为阻止福建稀土集团将其合法取得的江西

巨通32.36%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而提起的恶意保全行为。福建稀土集团提出前述意见的事实和理由，详见

本公告正文第三部分。

3、 本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 本案不会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 期后利润及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但本案对本公司顺利实施收购福建稀土集团所持有的江西巨通32.36%股权这一关联交易可能产生

不利影响。 福建稀土集团表示其将积极应对，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也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 本案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的受理情况

2015年10月9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福建稀土集团” ）

发出的《关于福建稀土集团所持江西巨通32.36%股权涉及诉前财产保全的通知》（简称“通知” ）。通知

称，福建稀土集团于2015年10月8日收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江西省高院” ）送达的“（2015）

赣民诉前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根据江西省高院送达的前述《民事裁定书》，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简称“修水巨通” ）于2015年9月28日向江西省高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对福建稀

土集团所持有的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江西巨通” ）48%股权（增资扩股后为32.36%）采取保

全措施（简称“本案” ）。

江西省高院已经受理了本案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并作出编号为“（2015）赣民诉前保字第2号” 的

《民事裁定书》。

根据江西省高院送达的上述《民事裁定书》，截至2015年10月8日，本案当事人包括：

1、 申请人：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典平），住所：江西省修水县宁州工业

园吴都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刘典平，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 被申请人：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1号20号楼，法

定代表人：陈军伟，职务：董事长

二、 江西省高院《民事裁定书》内容

根据江西省高院送达的上述《民事裁定书》，江西省高院作出的编号为“（2015）赣民诉前保字第2

号”的《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原文如下：

“申请人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于2015年9月28日向本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对被申请人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

限公司依据与申请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持有的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48%股权（增资扩股后为

32.36%）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已向本院提供了担保。

经审查，本院认为，申请人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依据与申请人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持有的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48%股权（增资扩股后为32.36%）。

申请人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当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逾期不起诉的，本院将解除财产保全。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

三、 福建稀土集团的意见及事实和理由：

根据福建稀土集团和江西巨通向本公司披露的信息：

（1） 就修水巨通将其持有的江西巨通48%股权附解除条件转让给福建稀土集团之相关事

宜，修水巨通、福建稀土集团和江西巨通于2013年9月5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简称“《股权转让协

议》” ）。 武宁县市场监管局的前身武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武宁县工商局” ）已于2013年9月6日

办妥了前述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规定，因修水巨通自2014年6月份起未能按期向中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中铁信托” ）支付《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信托贷款利息，导致福建稀土集团为

修水巨通向中铁信托承担了担保责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已不具备，修水巨通已经永久

丧失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股权转让的权利。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规定，股权转让价款应

按该协议规定的评估方法确定，评估机构已按该协议之规定完成评估，剩下的只是修水巨通和福建稀土

集团需要按该协议之规定结算股权转让价款（多还少补）的问题。

（3）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江西巨通按各相关方于2011年9月6日签署的《增资扩股

协议》的约定实施增资扩股。 江西巨通增资扩股后，福建稀土集团持有的江西巨通股权比例应由48%调

整为32.36%。 武宁县工商局已于2014年12月26日办妥了前述增资扩股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就福建稀土集团取得江西巨通32.36%股权的上述过程， 本公司董事会已在2015年9月8日发布的

《关于收购江西巨通32.36%股权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2015-028）中详细说明。

福建稀土集团认为， 本案诉前财产保全是修水巨通为阻止福建稀土集团将其合法取得的江西巨通

32.36%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而提起的恶意保全行为。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5日发布了《关于人

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但该意见第五条同时强调要制裁违法滥诉，

加强诉讼诚信建设，规范行使诉权行为。 江西省高院受理本案，客观上纵容了修水巨通滥用诉讼权利的

行为，极大地挫伤了外地投资者在武宁县投资的积极性。

根据福建稀土集团的通知，其提出上述意见的事实和理由如下：

2013年9月5日， 包括修水巨通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典平在内的江西巨通全体股东均已在江西巨通

《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同意《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并书面确认放弃同等条件下的优先

购买权； 修水巨通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典平还另行签署书面 《授权书》， 确认同意修水巨通将江西巨通

48%股权转让给福建稀土集团， 并同意授权江西巨通财务经理巫升权先生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既然已经签署前述《股东会决议》和《授权书》确认同意《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

让，并同意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修水巨通如今出尔反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毫无疑问是一种违

反信义的背信行为，并且违背了法律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和禁反言原则。

《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 ，《股权

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是修水巨通、福建稀土集团及江西巨通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

《股权转让协议》第2.3.2款和第2.3.3款之规定，因修水巨通和福建稀土集团约定的解除条件已不具备，

修水巨通已经永久丧失解除权，在法律上已经无法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15.1款、第2.1.3款和第2.2.1款之规定，该协议一经各方签订即告生效，福建

稀土集团即拥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所转让的江西巨通48%股权（江西巨通增资扩股后，福建稀土集

团所持股权比例降至32.36%）及与该等股权相关的一切股东权利。 此外，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5.1.1

款至第5.1.3款之规定，各方也认可《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自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妥时即告成

交，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修水巨通基于所转让的江西巨通股权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股东身份权、财产权、表决权、利润分配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即归福建稀土集团享有并由福

建稀土集团行使。

鉴于《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签订并生效，该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交易已经成交，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经办妥，福建稀土集团也已按《股权转让协议》之规定全额付清股权转让价款，福建稀土集团当然

有权将其合法取得的江西巨通48%股权 （江西巨通增资扩股后， 福建稀土集团所持股权比例降至

32.36%）转让给本公司。

综上，福建稀土集团认为，修水巨通恶意提起本案诉前财产保全，是典型的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不

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司法资源，而且严重侵害了福建稀土集团的合法权益，极大地挫伤了外地投

资者在武宁县投资的积极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之规定，人民法院在推行立案登记

制的同时，也要制裁违法滥诉行为，加强诉讼诚信建设，规范行使诉权行为。 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

缠诉等滥用诉权行为，要明确行政处罚、司法处罚、刑事处罚标准，加大惩治力度。 并且，人民法院还要加

强内部和外部监督，上级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审级监督职能，对下级法院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同

时人民法院要自觉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检察机关、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此

外，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发现有人为控制立案等违法行为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应依法依纪严肃

追究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1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保

全或者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人民法

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 裁定正确的，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变更或者撤销原裁

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

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有鉴于此，福建稀土集团不服上述《民事裁定书》所作出的不当裁定。 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福建

稀土集团将立即向江西省高院申请复议，要求江西省高院撤销该不当裁定。 对于修水巨通的恶意保全行

为，如因此导致福建稀土集团遭受任何损失的，福建稀土集团将依法向修水巨通主张赔偿责任。

四、 本案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期后利润及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本案不会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期后利润及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但

本案对本公司顺利实施收购福建稀土集团所持有的江西巨通32.36%股权这一关联交易可能产生不利影

响。 福建稀土集团表示其将积极应对，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 备查文件

1、 福建稀土集团于2015年10月9日发出的《关于福建稀土集团所持江西巨通32.36%股权涉及诉前

财产保全的通知》；

2、 江西省高院于2015年10月8日送达福建稀土集团的编号为 “（2015） 赣民诉前保字第2号” 的

《民事裁定书》；

3、 修水巨通、福建稀土集团和江西巨通于2013年9月5日签署的关于江西巨通48%股权转让的《股

权转让协议》；

4、 包括修水巨通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典平在内的江西巨通全体股东于2013年9月5日签署的江西巨

通《股东会决议》；

5、 修水巨通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典平签署的同意修水巨通将江西巨通48%股权转让给福建稀土集

团并同意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授权书》。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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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及购买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7日召开的201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10月9日召开会议决定, 本期员工持

股计划购买公司股票已实施完毕，不再进行股票购买。 民生证券佳都科技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购买公司股票3,552,000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71%，成交金额为69,914,576.81元，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19.68元/股。 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2015年9月15日（最后一次购买股票的日期）起12

个月。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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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且该重大事项有可

能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2015年9月26日发布

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71），公司股票自

2015年9月28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在加紧筹划上述重大事项。 但由于该重大事项有可能涉及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仍在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包括就重组方案进行讨论、就资产的

合规性进行论证。 鉴于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披露信息，保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0月12日起继

续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含停牌当日）公告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375

证券简称：华菱星马 编号：临

2015－047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份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9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类别 产品名称

月度数据 年度数据

本月数

量

上年

同期

同比增减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

累计

同比增减

(%)

产量

中重卡

（含非完整车辆）

646 1,062 -39.17% 9,243 13,200 -29.98%

专用车上装 266 440 -39.55% 4,008 6,279 -36.17%

销量

中重卡

（含非完整车辆）

564 997 -43.43% 9,158 12,492 -26.69%

专用车上装 224 409 -45.23% 4,034 5,858 -31.14%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959

证券简称：江苏有线 公告编号：临

2015-023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

到公司董事会秘书秦晓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因个人年龄原因，秦晓华先生申

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该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秦晓华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暂由公司副总经理陈健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

作。

公司董事会对秦晓华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0785

证券简称

:

新华百货 编号

:2015-078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披

露了《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5-077）。在公告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股东对第一项议案发起设立“伯克

希尔控股有限公司”议案的表决中，因关联股东未回避表决，现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情况更

正如下：（该更正不影响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发起设立

“伯克希尔控股

有限公司”的议

案

8,888,039 42.56 11,618,919 55.65 374,200 1.79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0393

证券简称：东华实业 公告编号：

2015-066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11-115号首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8,8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0.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何德赞先生、独立董事吴向能、李新春先生因公务

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由董事长杨树坪先生主持召开；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方向相关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507 99.92 300 0.08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关联方向相关金融

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

交易的议案

398,507 99.92 300 0.08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均为持有本公司总股本比例小于5%的中小股东。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荔、和邈、王玲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0日


